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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
音的主要工具之一,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
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
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後,
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
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的情
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
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
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
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
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
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
遭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
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
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
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
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
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數佬」。政府所
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
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案，保障
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
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
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
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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